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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函
地址：730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(民

治市政中心)

承辦人：林芳興

電話：06-6322231#6838

傳真：06-6351457

電子信箱：8r3972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議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府經能字第111090247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書面答覆1份 (0902472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對貴會第3屆第7次定期會議員提案（財經第50號

案）「請全面檢修本市南區鹽埕里內自來水管線。」之書

面答覆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貴會111年7月8日南議財經字第1110006613號函辦

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議會

副本：林議員美燕(含附件)、蔡議員育輝(含附件)、杜議員素吟(含附件)、方議員一峰

(含附件)、許議員至椿(含附件)、林議員易瑩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秘書長室

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

（秘書室、能源科）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 

本府就「請全面檢修本市南區鹽埕里內自來水管線」案，敬答覆如下： 

一、 貴會議席所提案件經本府經濟發展局以 111 年 6 月 17 日南市經能字

第 1110786028 號函請權管單位-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

理處研議卓處。 

二、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理處回復如下： 

(一) 該公司戮力執行老舊自來水管線汰換，使台南地區 110 年漏水率

降至歷史新低點 8.26%。 

(二) 目前正積極辦理南區鹽埕里「南區金華路一段(新都路-中華南路)

汰換管線工程」及「南區新興路與利南街口 500mmCIP汰換管線工

程」等管線汰換工程，預計汰換長度 2,497 公尺，以期提升該里

用戶用水品質及穩定度。 

三、 承蒙貴會議席對於本市南區鹽埕里內自來水管線汰換問題之關切，本

府至為感謝，尚請不吝賜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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